各教学院（部）：
现将“关于开展2025年全省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（案例）评选工作的通知”转发至给大家，请有意向申报的部门根据省厅文件要求于2026年2月26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及相关纸质材料提交至教务处刘意。邮箱：239016128@qq.com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2025年12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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